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優良導師評選暨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95年03月23日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中華民國97年01月16日、18日導師代表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01月17日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04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04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0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9年07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07月2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11月07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03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2年08月01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05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05月04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10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12月05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0年09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11年08月29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獎勵輔導班級學生之優良導師，特訂定「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優良導

師評選暨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評選標準如下： 

(一) 學生事務處評分表(佔 35％)：由體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14%)，身心

健康促進組(14%：輔導諮商業務 7%、衛生保健業務 7%)、生活輔導

組(7%)分別評量各班導師。 

(二) 各班級導師評量問卷(佔 30％)：由學生評量該班導師。 

(三) 學生事務主任及科導師指標評分表(各佔 10％)：由學生事務主任及科

導師評分。 

(四) 教務處評分表(佔 10％)：以教務行政組為主。 

(五) 總務處評分表(佔 5％)：以出納暨保管組、事務組為主。 

以上五項評分所得總分經直線轉換為標準分數後，則為實際得分，評分標

準請參閱附件評分指標。 

三、 優良導師名額共五名，依當學年度導師評分總分評選而出。 

四、 遴選作業由身心健康促進組(輔導諮商業務)於每年 5月至 9月間完成。 

五、 優良導師之獎勵： 

(一) 頒發禮券或獎金(金額依當年度預算訂定之)，由獎勵補助款或學輔經

費支付。 

(二) 頒發績優導師獎狀乙幀。 



六、 優良導師將擇適當時機公開表揚。 

七、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優良導師評分配分比率： 

序號 評分單位 配分比例 備註 

1 教務處 10% 以教務行政組為主。 

2 總務處 5% 以出納暨保管組、事務組為主。 

3 學生事務主任 10% 
以生活輔輔組、身心健康促進組(衛生保健業務)提供之
資料為主。 

4 學生事務處 35% 

以體育暨課外活動指導組 14%，身心健康促進組(輔導
諮商業務 7%、衛生保健業務 7%，共 14%)、生活輔導
組 7%。 

5 科主任 10% 
依護理科科主任、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科主任、老人健
康服務事業管理科科主任訂定之指標評分。 

6 學生 30% 線上問卷。 

 

 

評分指標 

教
務
處(

教
務
行
政
組) 

1. 扣考輔導紀錄(3%) 

   準時繳交且書寫完整-----3% 

   準時繳交但未書寫完整-----2% 

   未準時繳交但書寫完整-----1% 

   未準時繳交且未書寫完整-----0% 

2. 扣考預警輔導紀錄(2%) 

   準時繳交且紀錄書寫完整-----2% 

   準時繳交但紀錄未書寫完整-----1.5% 

   未準時繳交但紀錄書寫完整-----1% 

   未準時繳交且紀錄未書寫完整-----0% 

3.督促學生按時完成註冊手續情形(2%) 

   註冊日全班完成手續-----2% 

 註冊日全班 1/3未完成手續-----1% 

 註冊日全班 1/2完成手續-----0% 

4.導師使用學習預警作業的普及性(2%)  

  導師使用學習預警至少 2筆以上----2% 

導師使用學習預警作業 1筆(含 1筆)-----1% 

導師未學習預警作業-----0% 

5. 是否積極輔導期中被預警學生(1%) 

 期限內和家長及學生連繫並填寫輔導表並繳回-----1% 

   期限內填寫輔導表但未和家長或學生聯繫或未繳回需催繳-----0% 

總
務
處 

出納暨保管組： 

1. 協助宣導註冊繳費事宜-----2% 

2. 協助修繕反應及登錄事宜-----1% 

事務組：協助節能減碳宣導及推動事宜-----2% 

學
生
事
務

主
任 

1至 3年級導師 

1.導師全學年推動班級品德教育競賽之進步情形： 

(1) 以第一學期班級品德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第二學期班級品德教育

教育競賽之平均分數增加 7.0分(含)以上--5% 



(2) 以第一學期班級品德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第二學期班級品德教育

教育競賽之平均分數增加 4.0-6.9分--------4% 

(3) 以第一學期班級品德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第二學期班級品德教育

教育競賽之平均分數增加 0.1-3.9分-------3% 

(4) 導師督導班級品德教育-----------------------2% 

 

2.導師全學年推動班級勞作教育之進步情形： 

(1) 以第一學期班級勞作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第二學期班級勞作教育

競賽之平均分數增加 10.0分(含)以上----5% 

(2) 以第一學期班級勞作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第二學期班級勞作教育

競賽之平均分數增加 6.0-9.9分-----------4%  

(3) 以第一學期班級勞作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第二學期班級勞作教育

競賽之平均分數增加 0.1-5.9分-----------3% 

(4) 導師督導班級勞作教育---------------------2% 

 

4至 5年級導師  

1.導師單學期班級輔導學生獎懲表現之進步情形： 

(1) 以第 1-9週班級獎懲表現之累計分數為基礎，如第 10-18週班級獎懲表現之累計分

數增加 10.0分(含)以上---------------------5% 

(2) 以第 1-9週班級獎懲表現之累計分數為基礎，如第 10-18週班級獎懲表現之累計分

數增加 6.0-9.9分以上-----------------------4% 

(3) 以第 1-9週班級獎懲表現之累計分數為基礎，如第 10-18週班級獎懲表現之累計分

數增加 0.1-5.9分以上-----------------------3% 

(4) 導師督導班級獎懲表現---------------------2% 

 

2.導師單學期推動班級勞作教育競賽之進步情形： 

(1) 以期中考前班級勞作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期中考後勞作教育競賽

成績之平均成績增加 10.0分(含)以上----5% 

(2) 以期中考前班級勞作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期中考後勞作教育競賽

成績之平均成績增加 6.0-9.9分------------4% 

(3) 以期中考前班級勞作教育競賽成績之平均分數為基礎，如期中考後勞作教育競賽

成績之平均成績增加 0.1-5.9分------------3% 

(4) 導師督導班級勞作教育----------------------2% 



學
生
事
務
處(

體
育
暨
課
外
活
動
指
導
組) 

1.獎助學金申請、學雜費減免配合事項處理情形(4%)  

班上同學獎助學金申請、學雜費減免資料宣導繳交情形： 

準時繳交齊全----(4%)；逾時一週內繳交齊全----1％ 

2.參與社團指導校內外各項活動與校外實習輔導情形(3%) 

 1-3年級(由體課組提供資料): 

(1)擔任社團之指導老師一學期以上，且每學期參與 1次社員大會，並繳交與會紀錄- 

   ---1% 

(2)申請辦理社團經營活動者一次以上或指導學生社團參加全國社團評鑑----3% (於 

活動辦理後繳交活動成果資料) 

4-5年級(由身心健康促進組-輔導諮商業務提供資料) 

(1)每學期填寫校外實習學生狀況輔導記錄達 6人以上(含)-----3% 

(2)每學期填寫校外實習學生狀況輔導紀錄達 1-5人-----1% 

3.每學年會舉辦 7~10項的團體競賽活動，以各班導師帶領班級參與活動為依據：(7 ％) 

(1)1~3年級： 

6項-----7% 

5項-----5% 

4項-----4% 

3項(含)以下-3% 

  未出席-----0% 

(2)4、5年級： 

3項-----7% 

2項-----4% 

1項(含)以下-2% 

學
生
事
務
處(

身
心
健
康
促
進
組) 

一、輔導諮商業務(7%) 

(一)導師輔導紀錄(2%) 

   按時完成繳交-----2% 

  逾時一週內繳交-----1% 

(二)參與輔導知能研習、導師會議、專業督導研習參與情形(3%) 

 參與研習至少三次者-----3% 

 參與研習至少兩次者-----2% 

 參與研習至少一次者-----1% 

未參與則不予計分(公、事、病假者例外) 

(三)班週會出席情形(2%)(4-5年級以在校上課學期為主) 

班會出席次數每學期達 10次以上-----2% 

班會出席次數每學期達 5-10次------1% 

二、衛生保健業務(7%) 

(一)班級整潔競賽成績(7％) 

   1. 1-3 年級： 

      1-3 年級各年級全學年整潔成績平均第 1-3名-----7% 

      1-3 年級各年級全學年整潔成績平均第 4-6名-----4% 

      1-3 年級各年級全學年整潔成績平均第 7-8名-----2% 

   2. 4-5 年級(成績以在學校學期計算)： 

      4-5 年級各年級全學年整潔成績平均第 1-3名-----7% 

      4-5 年級各年級全學年整潔成績平均第 4-6名-----4% 

      4-5 年級各年級全學年整潔成績平均第 7-8(9)名---2% 



 

 

學
生
事
務
處(

生
活
輔
導
組) 

1. 班級品德教育競賽成效(3%) 

(1)1-3年級： 

品德教育競賽評比成績上下學期均名列前1/3 者得-----3% 

品德教育競賽評比成績上下學期均名列1/3-2/3 者得-----2% 

品德教育競賽評比成績上下學期均名列後 2/3 者得-----1% 

(2)4-5年級： 

      班級獎懲表現上下學期均名列前1/3 者得-----3% 

班級獎懲表現上下學期均名列1/3-2/3 者得-----2% 

班級獎懲表現上下學期均名列後 2/3 者得-----1% 

2.班級生活輔導投入與成效(4%) 

可回覆生活輔導組關於班級學生學期缺曠聯絡等相關情形-----2% 

班級資料繳交(班級幹部、校外打工、校外賃居、特定人員、每週缺曠綜合表等)，通 

知後均繳交得-----2% 

護
理
科
科
主
任 

1. 確實督導班上同學，配合科(含通識教育中心)或行政單位之政策宣導-----3% 

2. 與學生溝通良好、互動頻繁，對同學生活與學習加以關心與輔導-----4% 

3. 適時將班上同學特殊之情況向科(含通識教育中心)或行政單位之主管反映或轉介--3% 

化
妝
品
應
用
與
管
理
科

科
主
任 

1. 每學期於期初班會中宣導本科專業證照及畢業門檻證照輔導-----4% 

   (以班會紀錄簿為佐) 

2. 每學期於期初負責畢業生流向調查-----4%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實習暨就業輔導委員會提供調查結果) 

3. 其他相關輔導學生具體事蹟-----2% 

   (如導師輔導學生職涯、師生活動等) 

老
人
健
康
服
務
事
業

管
理
科
科
主
任 

1. 科活動配合事項-----3% 

2. 班級凝聚力(班級上課氣氛、班級環境設置及整齊狀況、班級同學認真向學情形             

   等)----- 2% 

3. 班級競賽預備時期之投入情形-----2% 

4. 班級經營技巧及策略(特殊狀況處理，英文、閱讀、品德等特殊班級經營方案之實    

   施)-----3% 


